附件4：
河南省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体育专业术科考试介绍信
省招办：
兹有我市学生 [姓名] ([性别]，身份证号：[身份证号]，考生号：[考生号]，专业考号：[专业考号]，批次：[批次]，专项测试：[专项测试]）前往参加体育专业术科考试，请办理考试手续。













        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招办(公章）














经办人：














xxxx年 xx 月 xx 日

体育专业术科考试考生须知
一、考生持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招办介绍信、身份证、考生《诚信承诺书》检录，进场前领取体育专业术科考试《准考证》参加术科考试。 
二、检录时间：考生按规定时间，上午7:20（第一节）9:00（第二节）、下午14:30前到检录处集合，按照专业考号（介绍信上，8位数）公布的进场节次进入考场。检录迟到15分钟者不得入场参加术科考试。
三、检录地点：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封校区南门（登封市大禹路146号）。
四、考试时间：上午8:00-12:00，下午14:40-18:30
五、考试地点：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封校区运动场、馆（登封市大禹路146号）。
六、注意事项：
⑴体育专业术科考试《准考证》注意保存不得损坏，《准考证》考生照片、条形码无法识别的不得参加术科考试。
⑵考生考试时所着服饰不得印有任何特殊标记（如单位名称、号码等），否则取消术科考试成绩。
⑶严禁携带手机等无线电通信工具进入考场，违者取消各项考试成绩。

⑷考生术科考试错过批次、节次、身体素质考试项目100米错过组次、立定跳远、原地推铅球错过轮次、专项考试错过顺序，以及由考生本人原因造成的其它失误不予补考。
⑸对考试项目规则不清楚时，可向考评员提出询问，但不得提出规则范围以外的要求。
⑹身体素质考试项目100米只有一次机会；立定跳远、原地推铅球有两次跳、投机会（取最优成绩）。
⑺身体素质考试项目100米和田径专项考试可穿0.9厘米钉子的跑鞋，其它考试项目一律不准穿带钉子的跑鞋、跳鞋；鞋底不得附着其它物质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
⑻考生每项考试完毕，须在成绩记录表上签名确认成绩。对成绩有异议者，须立即向考评员及主考提出，过后不予受理。
⑼考生须严格遵守考试管理规定，考试违规者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处理，并记入考生的高考电子诚信档案。
⑽术科考试前考生可自愿适应场地，适应场地的时间、及相关规定由场地归属单位负责。
⑾考生的食宿、交通等费用自理，请注意饮食卫生、交通安全。 
⑿术科考试期间，若遇到天气异常（大风、大雨等）情况，专家组可根据考试场地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暂停或推迟考试，并现场通知考生。
考生号条形码





考生身份证图像





考生照片








